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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节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和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节约用水应当坚持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调配、高效利用的原则。 

鼓励使用再生水，合理利用地表水，有效涵养和保护地下水。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节约用水工作，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

节约用水的体制和 

 

机制，实行节约用水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 

第四条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节约用水工作；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指导城市节约用水工 

 

作；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应的节约用水工

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有关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关的节约用水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节约用水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节约用水规定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违法用水举报方式，对违法用水行为及时调查和处理。 

 

第二章计划用水和计量管理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节约用水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水资源状况 

 

和水资源综合规划，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

行政区域节约用水规 

 

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http://www.law-lib.com/law/lawml.asp?bbdw=%C9%BD%CE%F7%CA%A1%C8%CB%B4%F3%B3%A3%CE%AF%BB%E1


节约用水规划的修订，按照规划编制程序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节约用水规划、用水

定额、经济技术条件 

 

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年度用水计划。 

第八条用水单位和个人已经采取节水措施，单位产品用水量低于用水定额标准，并且不影响公共利益

和他人用水合法权益 

 

，确需新增用水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申请核定用水计划指标： 

（一）自建取水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新增用水的，依法重新办理取水许可手续后向原核

定机关申请核定； 

（二）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新增用水的，向原核定机关申请核定。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核定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减用水单位和个人的用水计划指标： 

（一）因自然原因使水资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社会总需水量增加又无法获得新水源的； 

（三）当地地下水严重超采又无其他替代水源的； 

（四）因转产、减产、停产减少用水量的； 

（五）拒不执行再生水配置方案的； 

（六）其他确需核减用水量的。 

第十条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安装用水计量设施。用水计量设施必须使用经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检定合格

的产品。 

用水计量设施发生故障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换，经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用水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装或者故意损坏用水计量设施，不得阻挠抄表计量。 

第十一条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一户一表，计量到户。 

非居民生活用水户应当根据不同用水性质类别，分别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并实行总水表与分水表分别

计量。 

工业企业主要用水车间和用水设备应当单独安装用水计量设施。 

农村地区实行村民生活用水与农田灌溉用水分别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分类计量。 

第十二条用水实行计量收费。供水单位不得对用水户实行包费制。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抄表到户，公共供水单位应当按时按量收取水费。 

非居民生活用水户在用水计划指标范围内用水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水资源费和水费。对超过

计划用水的部分，累 

 

进收取水资源费和水费，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地区逐步推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水价制度，定期公布村民生活和农田灌溉用水量、水

价和水费收取记录。 

第十三条农业用井转为非农业用途的，用水单位应当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变更手续，重新核定用水计划

指标，并按照新的用 

 

水性质类别缴纳水资源费和水费。 

第十四条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补偿成本、合理

收益、优质优价、公 

 

平负担的原则和定价权限合理调整水价，实行分类分质定价和阶梯式水价。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由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定价权限确定。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用水统计制度，改进和规范用水统计方法，

保证用水统计数据真 

 

实、完整。 

 

第三章节水措施 

 

第十六条本省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和高耗水服务业发展，限制农业粗放用水。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对未依法完成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建设项目，不予批准。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地下水超采程度，地表水替代地下水水源工

程建设情况，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地下水超采区和地表水供水区域水源置换和关井压采实施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 

第十八条工业用水应当采用节水型工艺、设备和产品，禁止使用国家公布的淘汰名录中的高耗水工

艺、设备和产品；已安 

 

装的,用水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更换或者进行节水改造。 

第十九条工业用水日均用水量在 1000 立方米以上的，应当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并向节约用水行政主

管部门报送测试资料 

 

。水平衡测试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方法和规程。 

第二十条工业用水应当采取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重复利用率不得低于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 

工业间接冷却水应当循环利用或者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以水为主要原料的生产企业应当采用节水型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后的尾水应当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

放。 

第二十一条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节约用水报告，制定节约用水措

施，配套建设节约用 

 

水设施。节约用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二十二条采矿企业应当配套建设矿井水综合利用设施，并在采矿作业中优先使用矿井水。矿井水确

需排放的，应当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农业节水专项资金投入，兴建蓄水设施，扶持灌区、灌溉

管道、渠道、排灌泵 

 

站技术改造等农业节水灌溉工程，明确产权和维护责任。 

第二十四条农业灌溉应当采取管道或者渠道防渗方式进行输水，并采用管灌、喷灌、微灌、滴灌等先

进节水方式，提高用 



 

水效率。已建成的农业用水设施不符合节水灌溉标准的，应当进行更新改造。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因地制宜建设集雨水窖、水池、水塘等蓄水工程，拦蓄雨洪水。 

第二十五条洗浴、滑雪场、现场制售饮用水等用水户应当采取节水措施，安装节水设施、器具。 

洗车行业用水户应当安装循环用水洗车设备；在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区域内的，应当使用再生水。 

第二十六条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建筑施工应当优先使用雨水和符合水质要求的再生水。 

城镇园林绿化应当选种耐旱型花草树木，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方式浇灌。 

第二十七条建设单位应当安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节水型设备和产品。已安装使用的非节水型设备

和产品，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逐步更换。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国家公布淘汰的非节水型设备和产品。 

第二十八条用水单位应当使用、维护节水设施，保证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停止使用。 

第二十九条建设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排放和处理设施，应当统筹规划、配套建设再生水输配管网。再生

水输配管网覆盖区域 

 

内的工业企业，应当优先使用符合用水水质要求的再生水。 

新建的宾馆、学校、居民区、公共建筑等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雨水集蓄和再生水使用设施；已建

成的，应当逐步配套 

 

雨水集蓄和再生水使用设施。 

第三十条新建城镇（含城市新区）、工业园区和旧城改造项目，应当同时建设自来水、再生水输配管

网，实行分网、分质 

 

供水。 

第三十一条供水企业、自建供水设施单位和农村集中供水站应当加强供水设施的检修和维护，减少输

水损失。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支持节水技术研究开发、节水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

广、节水宣传培训、信 

 

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再生水、矿井水利用等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项目，实行财政补贴。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宣传工作。 

教育机构应当对受教育对象进行节水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定期刊登或者播报节水公益广告。 

宾馆、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节水宣传标语，宣传节水知识。 

第三十五条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节约用水考核评价标准，对用水单位进

行节约用水评价和监 

 

督。 

第三十六条节约用水行政执法人员行使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用水现场开展检查，调查了解节约用水有关情况；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节约用水有关文件、资料； 

(三)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接受监督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用水单位和个人新增用水量，未申请核定用水计划指标的，由节约用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工业间接冷却水未经循环利用或者回收利用直接排放的； 

（二）以水为主要原料的生产企业生产后的尾水未经回收利用直接排放的。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停止使用节水设施的，由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节约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分别按照下列 

 

规定处罚： 

(一)洗浴、滑雪场、现场制售饮用水等用水户未安装节水设施、器具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二)洗车行业用水户未安装循环用水洗车设备洗车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节约用水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自 2013 年 3月 1 日起施行。 


